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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闵行区信访办公室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李青 联系电话： 24033522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况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二)其他资金： 0

经费管理按照本办财务管理规定，工作职责内容按照双方合同协议。

为推进闵行法治信访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不少于十条；组织和管理律师志愿团按时保质参与
信访值班和接待；负责闵行区信访办诉讼代理和其他需要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的事项均能按

照双方合同协议积极履行到位。

“法治信访”建设根据区信访办的全年工作计划，达到预期目标。

该项目为协同理财管理的项目。

80000

        1.上级财政拨款： 80000

        2.本级财政安排： 0

        3.下级财政配套： 0

为推进闵行法治信访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组织和管理律师志愿团参与信访值班和接待；负
责闵行区信访办诉讼代理；其他需要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的事项。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国务院《信访条例》、《上海市信访条例》；区信访办关于推进全区“法治信访”
工作部署。
 必要性:信访法治化建设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信访
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自
2015年起中央又明确提出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的要求。中央这些重大决
策部署，抓住了新时期信访工作关键，明确了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把信访纳入法治
化轨道”。该项目对进一步提升我区信访工作水平和促进我区法治化进程有着积极意义。

 可行性:该项目为历年履行的常规性法律顾问经费，已执行多年，对本办法制建设以及推进
全区信访法治化建设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80000

二、当年预算： 80000

     （一）财政拨款：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18   年）

法律顾问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成怡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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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目标

三级目标

法律顾问合同
中约定的工作

职责

法律顾问合同
中约定的工作

职责

法律顾问合同
中约定的工作

职责

效果
目标

推动法治信访
建设

影响
力目
标

律师参与信访
工作机制

明细
金额

依据 数量

项目
构成
分解

25000.00 1.00

金额合计 ---- -------- ---- ----

备注

法律顾问 法律顾问 法律顾问费 25000.00 年度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依据

产出
目标

本办年度工作计划社会效益

本办年度工作计划长效管理

双方合同质量

双方合同时效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双方合同数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18  年）

项目名称： 法律顾问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
活动
(作业
、任
务）
和对
应产
出的

包括“法律顾问费”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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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制度 法律顾问合同
按照双方签署的合同，履行
双方的职责义务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本办财务报账管
理规定

按照本办财务管理规定履行
法律顾问合同审批、签订、
费用支付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管理制度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18   年）

项目名称：法律顾问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


